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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導向之檢討模式－以台糖

公司逾期欠款為例
台糖公司採多角化經營以來，經營績效普遍不彰，逾期欠款金額龐大，於此經營艱困之際，無啻為

雪上加霜，為解決此一困境，爰以業務衍生之逾期欠款為檢討標的，分析內控作為是否有效，並提

出改善建議，以降低未來逾期欠款金額及發生呆帳之機率，並建立針對問題深入檢討之模式，以協

助公司提升財務效能。

　經濟部會計處（王技士子豪）

壹、發動緣起

台糖公司是一家競爭型國

營事業，獲利應為其經營之最

大考量因素，惟開源部分基於

國營事業不與民爭利，且兩岸

市場之政治敏感性，難以擴張；

而節流部分則基於國營事業員

工仍屬受保障之廣義公務人

員，調整確有困難，故經檢討

仍以相關帳款發生與後續催收

等財務作為，對公司經營之影

響，較具立即改變之可能，爰

選擇以此內控檢討模式，提升

該公司財務效能之精進作為，

做為擬具創新建議之項目。

本文係以研提問題導向之

檢討模式分析其內部控制作為

是否有效，並研擬改善建議，

以期減少未來逾期欠款催收款

金額及發生呆帳之機率，進而

協助公司提升財務效能。

貳、1 0 3 年 度 精 進

作為

台糖公司截至 102 年底逾

期欠款催收款高達數億餘元，

包含國外各分公司、國內各事

業部及區處等。囿於時間及人

力，無法以地毯式蒐集分析每

一個案資料，並捨棄以往按催

收款產生單位之方式，改以其

發生類型為主軸之方向進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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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因此本檢討模式歸納出除

特殊情況外，其餘逾期欠款催

收款依性質粗略可區分為因商

品銷售業務、公司資產出租

（售）業務、勞保補償費及其

他項目等原因（附圖），再將

各性質之發生原因予以分析，

檢視其交易產生漏失之環節，

增加相關控制重點，如針對債

務後續追償未及時採取適當措

施部分，增訂相關機制與時限

規範，並透過呆帳轉銷所發現

缺失，研提相關改善因應作為

等，強化內部控制之功效。

參、精進作為之效益

一、革新性

內部控制除有其先天限制

外，台糖公司近年來之改進作

為應可降低一定程度之風險，

惟檢視近 2 年所發生逾期欠款

帳項中，尚包括多件因延遲催

收程序而發生之債權，探究其

緣由，台糖公司為國營事業中

土地資產最為大宗之企業，逾

期欠款及催收款之發生亦多伴

隨土地租賃買賣而生，該公司

雖藉由早期呆帳案件之發生，

檢討內部控制制度及契約範本

之缺失並予以改善，但或許是

因缺乏標準作業流程指引，僅

以公文函知注意催收時效等書

面傳閱作為，尚難見效。

復查該公司所訂與逾期欠

款催收款及呆帳相關內部控制

制度中，多半係屬業務前端作

業及後端帳務處理（包含呆帳

陳報轉銷）進行設計內部控制

制度，尚未針對前期承租人徵

信作業及後續稽催程序制定可

資依循之規範，經瞭解台糖公

司於資產出租之承租人選擇，

係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僅能

訂定基本資格條件，尚無法針

對徵信承租人之部分進行修

（增）訂內控，故本項改善措

施僅就後續稽催程序，參考農

委會農業金融局補助制定之催

收實務作業手冊、一般民間催

收實務及相關單位制定之內控

制度等，擷取有關資訊試擬適

用於台糖公司之「催收實務作

業要點」草案，供該公司參考

並可依實際業務需要評估其可

行性，予以修改適用並辦理教

育訓練，以期減少因延遲稽催

而發生之欠款債權。

草案中，建議將債權發

生後之稽催時效，明文納入內

部控制制度中要求「逾期欠款

債權應於 3 個月內向債務人辦

理稽催作業，並於 6 個月內辦

理強制執行程序，以維護公司

債權。」以減少持續因未及時

辦理後續催收、財產查調及強

制執行之情形；且為避免承辦

附圖　逾期欠款催收款發生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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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台糖公司 102 年 12 月 31 日逾期欠款催收款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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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人員於債權發生時無資依

循，並將各項基本催收程序一

併納入草案中規範，如電話催

繳、催告函存證信函寄發及面

訪等催收程序應注意事項、相

關財產查調作業、查調申請機

關及執行作業之流程等；此

外亦針對後續債權憑證之管

理，換發等作業予以明文規

定，以期減少缺失之情形。

本草案業經台糖公司認同，

刻正辦理評估納入其內部作

業制度中。

二、應用性

藉由本檢討模式有系統之

分析程序，亦提供台糖公司檢

核與業務部門瞭解風險所在，

進而有效率地擬定相對應之策

略；另由主管機關開設相關教

育研習課程，邀集所屬各國營

事業參與，如本部開設之內部

審核研習班，即針對政府機關

債權保全之內部控制措施予以

講解，並藉由案例分享之方式

說明得採行之措施；惟業務人

員對相關制度之內化，乃內部

控制制度能否澈底落實之關鍵

因素，仍須仰賴公司內部經驗

傳承，爰建議辦理教育訓練時，

由主管人員親自講解，除說明

規定外，輔以講授自身經驗，

以達學用合一，上下交心之效，

近而形塑良好之控制環境；再

者，台糖公司既屬國營事業，

且土地資產龐大，對於政府政

策及決定，仍應審慎評估現實

狀況與自身能力，針對特殊對

象之債務人，如政府單位等，

或常以預算未及編列為由積欠

款項，仍應訂定協商、稽催機

制，避免公司資產遭無權占用，

損害公司權益，應可適度降低

該公司逾期欠款催收款之發

生。另透過本項檢討模式，

亦可運用於本處及其他所屬

國營事業，作為後續研提問

題及探討處理之方式。

三、效益性

透過公司制度分析及會計

處檢討逾欠原因，公司已增修

（訂）相關內控規範，且近年

函報審計部轉銷呆帳之案件，

說明改善作為大抵均能獲得審

計部認可，有效降低公司未盡

善良管理人呆帳案件發生，其

中商品銷售衍生之催收款，經

公司辦理教育訓練及修訂內部

控制制度與資訊公開等，於近

期已未見相同原因發生之逾期

欠款，且舊欠部分正陸續收回

中。

肆、結語

內部控制係管理工具，目

的在發掘問題並力求改善，不

應做為獎懲之標的，另因官僚

體系造成各機關之形式主義盛

行，上級機關確有介入檢討內

部控制執行之必要。惟上級或

主管機關之角色與功能，應在

協助確認內部控制之設計與執

行是否在有限資源下能因應各

機關之風險，以做出合宜之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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